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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律訴訟

茲提述中國山水水泥集團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日期為二零一六年二月三日的公
告，且本公告乃由本公司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13.09條及
證券及期貨條例（香港法例第571章）第XIVA部項下內幕消息條文而作出。

本公司謹此通知股東有關山東山水水泥集團有限公司（「山東山水」）在中國的法
律訴訟（「法律訴訟」）的進展。北京天馳君泰律師事務所代表本公司全資附屬公
司、山東山水的唯一股東China Pioneer Cement (Hong Kong) Company Limited
（「Pioneer Cement」），正逐步接手控制及處理法律訴訟。於本公告日期，52宗法
律訴訟在Pioneer Cement基於（其中包括）有關山東山水的控制權及公司公章的爭
議尚未解決而向濟南市長清區人民法院提出申請後被擱置。

本公司將繼續調查，尤其是法律訴訟中各項索償的有效性。

本公司將適時另行刊發公告。

代表董事會
中國山水水泥集團有限公司

董事長
李留法

香港，二零一六年三月十一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本公司董事會成員包括四名執行董事，即李留法、李和平、廖耀
強（其替任董事為閻正為）及張鈺明；兩名非執行董事，即華國威及張家華；以及
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，即何文琪、羅沛昌及黃之強。


